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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議員：

《公司《公司《公司《公司 ((((企業拯救企業拯救企業拯救企業拯救 ))))條例草案》條例草案》條例草案》條例草案》

本人現謹代表破產欠薪保障基金委員會，就於 2001年 5月刊登
憲報的《公司 (企業拯救 )條例草案》向法案委員會發表意見。

本會原則上支持推行擬議企業拯救計劃的精神及構思，因為

這項計劃可給予有財政困難的公司一個翻身的機會，而且假如這項計

劃能夠順利落實推行，亦有助保留工作職位。

本會得悉，條例草案將會引入一項新的民事補救辦法，稱為

“在無力償債情況下營商 ”，規定公司的負責人須對公司在無力償債情
況下營商時所招致的債項承擔個人法律責任。本會認為，假如擬議條

文獲制定成為法例，不但會令本港的工作人口受惠，同時亦會對破產

欠薪保障基金 (“破欠基金 ”)的財政狀況帶來正面影響：

(a) 由於公司的負責人須對公司的債項承擔個人法律責任，他們

的當前急務就是要在財政管理方面加倍謹慎，以避免公司陷

入無力償債的境地。此舉有助保留公司現職僱員的職位。

(b) 公司負責人如認為其公司應無機會維持有力償債的經濟情

況，便不會貿然再招致新的債項。此舉有助保留公司資產，

以便公司最終清盤時，亦可以利用其資產清繳公司的工資債

務，從而減少破欠基金所須發放的特惠款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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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由於法院可應清盤人提出的申請，下令公司負責人須就在無

力償債情況下營商而招致的債項繳付賠償，故此有關僱員應

有較大機會在清盤程序結束時，從公司的剩餘資產中追討欠

款。本會亦可行使代位權，透過清盤程序追回較多之前墊支

予僱員的特惠款項。

本會亦歡迎條例草案的擬議條文，規定公司必須清繳拖欠其

僱員的所有工資債務，或在一個信託戶口內預撥足夠款項，以清繳在

展開企業拯救程序之前所積欠的工資債務。謹請閣下注意，本會曾

於 2000年 12月 12日向財經事務局局長提交意見，表明反對較早時曾經
提出的建議，即僱主與僱員可在企業拯救程序展開前訂立協議，以延

遲支付欠薪或以現金以外的代價來交換欠薪。本會認為，假如落實執

行這項建議，將會減少現行勞工法例給予僱員的保障，並且會更改破

欠基金的成立目的。本會欣悉當局聽納本會的意見，並沒有將較早時

建議的靈活安排納入現條例草案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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